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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指定的尾矿库主体责任单位负责按照相关

要求开展尾矿库隐患排查，形成“一库一策”治理

方案，落实项目建设方案。国家矿山安监局与应急

部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制定完善尾矿库风险

防控长效机制和政策措施，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加

强对地方的业务指导和效果评估。

（二）加强项目遴选。国家矿山安监局、财

政部牵头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推进解决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指导各地进行项目申报。在

年度预算规模内，重点解决“头顶库”以及高风

险且无生产经营主体尾矿闭库销号问题；区分轻

重缓急，对长期停用且风险隐患突出的尾矿库实

施隐患治理。根据需治理项目风险、治理方案编

制等情况遴选确定年度支持项目。

（三）加强监督管理。国家矿山安监局加强

工程质量管理，做好治理方案审查、技术指导、

工程验收，完善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监测评价体

系，跟踪评估隐患治理实施效果，结合各地实际

适时调整工作进度和预期目标，强化绩效评价结

果运用。加强部门联动，确保尾矿库安全风险隐

患治理工作过程及最终成果，符合生态环境保护

要求。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建立健全专家和技术队

伍，加强项目实施审核把关，有效做好治理方案

初审、施工阶段质量和进度检查、竣工验收等技

术支撑工作，加强业务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防

止违规违法问题发生。国家矿山安监局负责组织

项目验收。

（四）加强政策资金保障。尾矿库企业和地

方政府必须加大安全投入，确保尾矿库闭库销号

措施有效落实，中央财政通过安全生产预防和应

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予以补助。

来源：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网站

云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印发实施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商务厅、云南省能源

局联合印发《云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

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是

“十四五”时期云南省矿产资源保护、勘查、开采

的指导性文件，是加强和完善矿产资源宏观管理的

重要手段，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保护、

勘查、开采活动的重要依据。云南省将聚焦国家重

大需求和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提升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障

能源资源安全，推动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云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前　言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

础，为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和勘查开发保护

水平，加快全省矿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服务和

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细则、《云南省矿产

资源管理条例》《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

法》《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


